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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圍遺址 

（訊塘埔文化） 

    大竹圍遺址位於礁溪鄉白雲村大竹圍，猴洞坑溪支流附近，海拔高約 2、3

公尺的古老海岸沙丘，為台灣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 4200-3700 年前。因北宜

高速公路施工將古老沙丘挖開，發現灰坑層、豐富的陶器和石器。 

    遺址出土有大型木桶、帶穿尖狀木器和錛形木片等重要文物；陶器為灰褐色

夾砂陶和黃褐色夾砂陶，外表素面或拍印細繩紋陶，有陶罐、陶瓶、陶缽和陶盆

等，部分陶罐帶圈足及把手；出土石器有石鋤、石斧、石錛、石鑿、石網墜、石

刀、石槌、石鏃等生活用具。大竹圍人以種植和採集為主，用石網墜來捕魚，以

石鏃來狩獵。 

    大竹圍遺址的繩紋陶與訊塘埔文化密切關係，也在宜蘭各地傳播，如礁溪份

尾遺址、蘇澳新城遺址、南澳海岸遺址、丸山遺址下層都屬同類型的繩紋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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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圍遺址位於礁溪鄉白雲村。遺址所在的大竹圍聚落原為南北走向的古老

沙丘，夷平後略高於鄰近的平原地區，海拔高度僅一兩公尺。聚落內有不少家屋

及高大的竹圍、樹木，聚落外都是水田，遠望有如一座浮在綠水中的島嶼。此地

舊地名「抵美簡」，即「沙洲」的意思。 

大竹圍遺址在 1991 年被發現，1992 年 3~4 月間曾做初步調查試掘；後因規

劃中的北宜高速公路頭城交流道匝道與本遺址部分重疊，因此在 1999 年 10 月進

行匝道影響部分的搶救發掘。 

大竹圍遺址大致可分上、下兩個文化層，上文化層則屬於金屬器時代十三行

文化晚期的舊社類型，下文化層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訊塘埔文化，所測得的年

代約在 4200~3700 年間。本文所討論的大竹圍遺址，所指將以下文化層為對象。 

遺址出土遺留中，石器有打製石斧、磨製石錛、刮削器、砍砸器、磨製捲瓣

刀形器、穿孔石器、砥石、石鏃、尖器、環玦形器、網墜、有槽石棒等。其中打

製石斧、石片器等日常工具使用砂岩、石英砂岩製作；石刀、石鏃、網墜質地為

板岩；石錛則為閃玉製。其網墜為帶缺刻的單縊網墜，相當特殊。 

陶器見有夾雜大屯山安山岩碎屑之暗褐色夾砂陶、紅褐色泥質陶、紅褐色夾

砂陶等質地。暗褐色夾砂陶器型一致，多為厚頸、弧轉圓底罐形器；其他質地者

除罐形器以外，尚見有高口瓶形器、細長頸形瓶形器、無沿盆形器、帶沿盆形器、

勺形器，圈足及手把出土比例不低，另可能有鼎足。除容器外，另有陶紡輪等。 

除陶、石質標本外，另見有木質容器。 

大竹圍人群使用石斧、石鋤作為墾地的農具，石刀作為收穫的工具，實行粗

放式農耕，可能已經知道種植榖類作物。遺址中發現大量石網墜、石箭頭，可知

漁獵仍佔有重要的地位，其生活型態似乎以海岸資源為主。 

大竹圍遺址的文化意義，在於文化內涵介於北、東二地之間的中界位置，劉

益昌曾指出「從文化層中出土相當數量玉器，並發現部分可能為台東海岸山脈質

地的陶器」、「褐色夾砂繩紋陶所具有北海岸火成岩地區的特徵，顯示本類陶器為

北海岸地區傳入，同時在文化層中出土的安山岩質的材質，也說明兩者之間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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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劉益昌等 2001：127）。另，宜蘭平原為蘭陽溪沖積扇，由牛鬥向海岸

加積的過程中，海岸沙丘層層堆積，從目前海岸往內至少有 6-7 道明顯沙丘。大

竹圍遺址之發掘研究，除了有助於理解宜蘭地區史前文化內涵外，更可提供宜蘭

平原古環境變遷之部分資訊（劉益昌等 2001：134-135）。 

 
 

 
1999 年進行北宜高速公路頭城交流道匝道與遺址重疊部分之搶救發掘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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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宜蘭地區考古遺址概況〉，朱正宜，《2014 宜蘭縣遺址巡查監管計畫志工培

訓課程課程講義》，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宜蘭縣大竹圍遺址初步調查報告》，劉益昌，宜蘭縣立

文化中心，1993；《宜蘭縣大竹圍遺址受北宜高速公路頭城交流道匝道影響部分發掘研究報告》，

劉益昌，宜蘭縣政府，2001；〈宜蘭 8 處列冊遺址資料表〉，宜蘭縣政府 2014 年 11 月公告。 


